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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公司名稱為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HTSC名義開展業務）

（股份代號：6886）

關於回購註銷部份 A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2年3月30日，本公司董事會及監事會決議對《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
制性股票股權激勵計劃》（「本激勵計劃」或《激勵計劃》）部份A股限制性股票進
行回購註銷。

茲提述本公司(i)日期分別為2020年12月31日、2021年3月23日及2021年4月7日的
公告（「公告」）；(ii)日期為2021年1月8日的通函（「通函」）；及(iii)日期為2021年2
月8日之202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本激勵計劃審批、本激勵計劃的相關調整及本激勵計劃的授予結果。除非在本公
告中另有定義，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上述公告及通函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一、 回購原因

自公司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至2022年2月28日，授予的激勵對象中共有22
名激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不再具備激勵對象資
格。根據《激勵計劃》第十三章的相關規定，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A
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購註銷。

二、 回購價格

根據《激勵計劃》第十三章「公司和激勵對象發生情況變化的處理」規定，激
勵對象因個人原因離職，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其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價格和回購時股票市場價格
（董事會審議回購事項前1個交易日公司標的股票交易均價，「股票市場價
格」）的孰低值予以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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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決議，上述22名激勵對象獲授的A
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為人民幣9.10元╱股。根據《激勵計劃》第十五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購」規定，激勵對象獲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記後，
若公司發生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份拆細、配股、縮股、
派息等影響公司股本總額或公司股票價格事項的，公司應對尚未解鎖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購價格及回購數量做相應的調整。2021年8月6日，公司實施
了2020年度權益分派，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4.00元。因此，公司對
本次回購所適用的授予價格進行調整，具體如下：

P＝P0-V=9.10-0.40=8.70元╱股。

其中：P0為調整前的授予價格；V為每股的派息額；P為調整後的授予價格。

綜上，公司本次回購所適用的回購價格為調整後的授予價格和股票市場價
格之間的孰低值，即人民幣8.70元╱股。

三、 回購並註銷股票數量

本次擬回購註銷的限制性股票合計1,060,973股，佔《激勵計劃》項下已登
記的A股限制性股票的比例約為2.33%，佔截至目前公司總股本的比例約為
0.01%。

四、 回購資金總額及資金來源

公司用於本次回購的資金總額為人民幣9,230,465.10元，資金來源為自有資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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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次擬回購註銷後公司股本結構變動情況

股份類型 本次回購註銷前 增減變動 本次回購註銷後
數量（股） 比例(%) 數量（股） 比例(%)

A股
－無限售條件流通股份 7,312,116,320 80.56 – 7,312,116,320 80.57
－有限售條件股份 45,488,000 0.50 -1,060,973 44,427,027 0.49
H股 1,719,045,680 18.94 – 1,719,045,680 18.94

合計 9,076,650,000 100.00 -1,060,973 9,075,589,027 100.00

註1： 以上股本結構為截至本公告日的公司股本情況。本次回購註銷後股份結構的變動
情況以回購註銷事項完成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結
構表為準。

註2： 上表中部份合計數與各明細數相加之和在尾數上如有差異，系四捨五入所致。

本次回購註銷部份A股限制性股票不會導致公司實際控制人控制權發生變
化，公司股權結構仍符合上市條件，對公司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不產生重
大影響。

六、 調整公司註冊資本及修訂公司章程

上述回購股份註銷後，公司註冊資本減少人民幣1,060,973元，需對公司章
程相關條款進行相應修訂。在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授權公司經營管理層
具體辦理公司註冊資本工商變更手續，並相應修訂公司章程中的相關條款。

七、 本次回購註銷計劃的後續工作安排

董事會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
規定，辦理本次回購註銷的相關手續，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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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獨立董事意見

獨立董事認為：

（一） 本次回購註銷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等法律
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本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不會影響本激勵計劃繼
續實施，不會導致公司實際控制人控制權發生變化，公司股權結構仍
符合上市條件，對公司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不產生重大影響，也不存
在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

（二） 回購價格調整符合《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本激勵計劃
的相關規定以及股東大會對董事會的授權。

（三） 同意公司本次回購註銷部份限制性股票事項，並同意將此議案提交公
司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

九、 監事會意見

監事會認為：

由於公司授予的激勵對象中有22名已不再具備激勵對象資格，其已獲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應由公司回購並註銷；公司本次回購註銷該等
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辦法》等法律法
規、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本激勵計劃的有關規定，不存在損害公
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監事會同意公司按人民幣8.70元╱股的價格回購註
銷上述激勵對象已獲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60,973股A股限制性股票。

十、 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性意見

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師事務所出具了法律意見書，其結論性意見如下：截
至本法律意見書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購履行了現階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權，符合《管理辦法》《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
以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公司本次回購的原因、數量、價格均符合
《管理辦法》《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及本激勵計
劃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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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註銷部份A股限制性股票（包括調整公司註冊資本及建議修訂公司章
程）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購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義務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向上海
證券交易所、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工商管理部門辦理本次回購的註銷、減
資等相關登記備案程序。

本公司將適時發佈通告和通函提呈召開股東大會以審議相關議案。

釋義

於本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或「公司」 指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
名稱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於2007年12月7日
由前身華泰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改制而成，在香港
以「HTSC」名義開展業務，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以
中文獲准名稱「華泰六八八六股份有限公司」及英
文公司名稱「Huatai Securities Co.,Ltd.」註冊為註冊
非香港公司，其H股於2015年6月1日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票代碼：6886），其A股
於2010年2月26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
碼：601688），其全球存託憑證於2019年6月在倫敦
證券交易所上市（證券代碼：HTSC），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亦包括其前身

承本公司董事會命
聯席公司秘書

張輝

中國江蘇，2022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偉先生、周易先生及朱學博先生；非
執行董事丁鋒先生、陳泳冰先生、柯翔先生、胡曉女士及汪濤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傳明先生、劉艷女士、陳志斌先生、王建文先生及區璟智女士。


